
 

 

民間園區併入科學園區設置管理辦法 
中華民國 91 年 4月 22 日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臺會規字第 0910018748 號令訂定 

中華民國 100年 2月 15日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臺會協字第 1000010227A 號修正 

中華民國 103年 7月 1 日科技部科部產字第 1030045602A 號令修正 

中華民國 107年 12 月 4日科技部部授竹建字第 1070035313A 號令修正 

中華民國 111年 12月 29日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會授竹建字第 1110042639B號令修正 

第 一 條  本辦法依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 (以下簡稱本條例) 第 

十四條第三項及第十五條規定訂定之。 

第 二 條  本條例第十五條所稱當地市鄉鎮區毗鄰科學園區，指與

科學園區之鄉（鎮、市、區）相毗鄰，且行政區域相連之鄉

（鎮、市、區）。 

第 三 條  管理局得視科學事業、土地利用及產業需求等情形，於

其所轄範圍內經取得籌辦許可之民間園區供設廠使用之土地

面積總和不足九十公頃時，報請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（以

下簡稱本會）同意，開放民間園區併入科學園區之申請。 

依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或為配合國家科技發展重

大項目，經行政院專案核准之申請案件，其申請條件，不受

前項土地面積總和之限制。 

第 四 條  公民營事業或財團法人(以下簡稱開發人)，申請併入科

學園區之民間園區，其使用之基地，應符合下列規定： 

一、總面積不得低於五十公頃。但為配合國家科技發展

重大項目，經行政院專案核准之申請案件，不在此

限。 

二、位址應為交通便利之地區，並有臨接縣級以上之主

要聯絡道路，或自行設置至少二條且其寬度十五公

尺以上之聯外道路。 

三、開發人應依開發後所衍生包括交通量、停車需求量

之交通需求進行評估，並確保其交通設施足以容納

衍生之需求。 

四、形狀應完整連接，各連接部分寬度不得少於三十公

尺。但為既成道路或都市計畫道路分隔者，不在此

限。 



 

 

五、所規劃之公共設施、公用設備及基地開發使用，開

發人應視需要於申請基地內配置公共設施及其他相

關必要之服務性設施；服務性設施所占面積(不包括

既有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)不得低於申請基地總面

積百分之三十，且其中綠地應占申請基地總面積百

分之十以上。 

六、提供社區使用土地所占面積，不得超過申請基地總

面積百分之十。 

七、提供設廠、產業研發使用土地之總和面積，不得低

於申請基地總面積扣除公共設施、社區及保育使用

土地後之百分之六十。 

依本條例第十五條規定申請併入科學園區之民間園區土

地位於實施都市計畫之範圍內者，其位址對外聯絡道路、形

狀連接部分寬度、服務性設施及綠地比率等，依該都市計畫

規定辦理，不受前項第二款、第四款及第五款之限制。 

第 五 條  開發人申請將民間園區併入科學園區，應備具申請文件

及可行性規劃報告，申請籌辦許可。 

前項申請文件及可行性規劃報告，由開發人逕向申請基

地毗鄰之管理局遞送。 

第 六 條  前條所稱申請文件，應包括下列文件： 

一、申請書。應載明開發人及民間園區之名          

稱。 

二、土地清冊及證明文件。土地清冊，應載明土地座

落、權屬、面積統計與土地使用分區及編定類別；

證明文件，為土地登記簿謄本、地籍圖等資料及經

直轄市、縣  (市) 政府查核後註記查核結果之文

件。 

三、地理位置圖。 

四、土地使用同意書或同意合併開發證明書。 

五、需使用他人土地進入基地者，其進入基地之同意

書。 

第 七 條  第五條所定可行性規劃報告，應包括下列文件： 



 

 

一、基地位置、區位、現況條件說明。 

二、相關計畫開發配合情形。 

三、產業分析及供需評估。 

四、民間園區性質及預定引進產業之類別、性質。 

五、開發期程。 

六、土地使用計畫；其計畫圖比例尺不得小於一千二百

分之一，並標示各使用分區。 

七、公共設施配置計畫及自來水、電信、電力、道路、

供水、排水等相關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主管機關同

意配合設置之文件。 

八、交通系統動線規劃及衝擊評估。 

九、開發財務計畫。 

十、金融機構融資意願書。 

十一、經營、管理、維護計畫及其組織。 

十二、經濟發展需要性及開發計畫可行性評估。 

十三、開發行為對環境影響及因應對策。 

前項第六款及第七款之文件，應附具說明圖、表資料。 

第一項第九款之計畫內容，應包括用地取得、規劃、設

計、施工、管理、維護等經費支用，依辦理進度逐年估列統

計，並列明資金來源及償還方式，且應具備財務結構、償債

能力、經營能力、獲利能力及現金流量等財務分析。 

第 八 條  管理局收受籌辦許可申請案，經查核相關文件無誤後，

應核提意見，報請本會審查。 

本會為審查前項案件，得邀集相關機關及專家、學者組

成民間園區併入科學園區審議會，就開發人所提相關文件加

以審查；必要時，並得通知開發人列席說明。 

前項審查，應於三個月內完成。其經審查通過者，由本

會核發籌辦許可；審查未通過者，本會應將審查結果及審查

意見，以書面通知開發人。 

第 九 條  開發人於取得籌辦許可後，應於一年內依都市計畫法或

區域計畫法規定辦理用地變更等相關事項及環境影響評估等

作業；必要時，得經管理局同意延長三個月，但以一次為



 

 

限。 

未依前項規定辦理者，管理局得報請本會廢止其籌辦許

可。 

第一項依都市計畫法或區域計畫法規定辦理用地變更等

相關事項及環境影響評估等作業，開發人得於申請籌辦許可

時，併同申請審查。 

第 十 條  開發人依前條第一項規定作業完成，取得土地使用開發

許可文件及完成用地變更等作業後，應與管理局訂定契約；

契約內容應包括開發人、進駐廠商與管理局之權利義務及第

十三條規定之處理方式。 

民間園區自管理局將訂定完成之契約及前項相關文件報

請本會同意，並依本條例第一條第二項規定報請行政院核定

之日起，併入科學園區。 

第 十一 條  民間園區併入科學園區後，其進駐廠商應以符合本條例

第四條所定之科學事業及經核准在園區內設立以供科學事業

營運、管理或技術服務之事業為限。 

前項進駐廠商之資格審查、設立、營運管理等，依本條

例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第 十二 條  民間園區併入科學園區後，應由開發人及進駐廠商共同

成立管理委員會或委託法人組織負責管理，並受管理局監

督；其組織章程，應報請管理局備查。 

前項管理委員會或法人組織對管轄之園區，應獨立設

帳，自負盈虧，並辦理下列事項： 

一、吸引投資及對外宣傳事項。 

二、財務之計劃及調度事項。 

三、園區事業之服務事項。 

四、安全及防護事項。 

五、各項公共設施、公用設備之建設、管理及維護事

項。 

六、社區開發及管理事項。 

七、廠房、住宅、宿舍之興建及租售事項。 

八、通用之技術服務設施事項。 



 

 

九、儲運單位之經營或輔導管理事項。 

十、公共福利事項。 

十一、資訊管理網路運用及園區資訊化發展之推動事

項。 

十二、園區環境保護工作之規劃、推動及執行事項。 

管理委員會或法人組織就前項第五款事項，應擬訂管理

維護計畫，載明為管理維護公共設施、公用設備及其他環境

管理所需維護費之收取及管理措施，報請管理局備查。 

第 十三 條  民間園區併入科學園區後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本會得

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五十二條、第五十三條規定處

理： 

一、自併入科學園區之日起二年內，未申請建築執照。 

二、未依核定通過之申請計畫執行，且情節重大。 

三、未依本條例及其施行細則規定辦理，且情節重大。 

四、其他重大情事，有損害重大公共利益或造成緊急危

難之虞。 

第 十四 條 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 


